
2026年涉企行政检查计划

为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行为，切实减轻企业负担，优化县域营商环境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》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我县医保工作实际，制定本计划。
（一）开展“双随机”检查。配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“双随机”检查。对照检查项目和标准认真开展检查，及时公示检查结果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二）定点药店日常监管工作安排。按照《河北省医疗保障定点医药机构考核办法》规定，根据《高邑县医疗保障局关于落实2025年度定点医药机构考核结果的通知》，我县定点药店的考核评价均为A、B级。本年度对A类定点药店检查不少于1次；对B类定点药店检查不少于2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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